
 

第一頁 共一頁 

裝

訂

線 

長庚科技大學總務處通知單 
承辦人：梁慧玲 

分  機：5822 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

發文字號：長庚科大總字第 1142507006 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 

 

主旨：重申資材類 OA 表單核決權限層級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提高請購作業效率，請依表單性質設定 OA 系統傳簽流

程。 

二、 OA表單核決權限層級如下： 

1. 單位主管核決:ERP電腦作業申請單、材料基礎資料表、

政府補助款底價審核表 

2. 單位主管核決(但系統提示權限不足時，再送主秘及校

長)：材料規範建檔申請單、採購會簽附圖案件洽辦單、

請訂購變更申請單 

3. 校長核決：採購呈核表 

三、 不同性質表單，皆有不同核決權限層級，請經辦人員應依

實際表單狀況，進行傳簽流程。 
 
正本：全校教職員、採購種子教師 

副本：總務處事務組 

 

總  務  處 

檔    號  

保存年限 ：  


